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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5年憲判字第 2號判決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5條 採唯一標準並處以固定倍數之罰鍰 違憲
規範目的之達成。系爭規定藉由行政罰制

裁未盡扣費義務之扣費義務人，以確保扣

費義務之履行，其目的洵屬正當。

二、系爭規定就違反義務之扣費義務

人，以應扣繳之補充保險費金額，作為裁

處違反扣費義務罰鍰金額之唯一標準，並

處以固定倍數之罰鍰，可能造成個案處罰

顯然過苛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於此範圍

內，不符責罰相當原則

系爭規定固已考量違反扣費義務者是否

依限補繳，及應扣繳金額所反映違反扣費

義務對健保資金來源穩定性之損害程度

等違規情形；惟違反義務者違規情節之輕

重，尚另因其違反義務之可歸責性、逾期

期間長短及補正情形等而有不同，系爭規

定對此等同為足以反映違規情節輕重之因

素均置而不論，於特殊個案，例如：應扣

【本刊訊】憲法法庭 115年 2月 6日作
成 115年憲判字第 2號判決。

案由摘要

聲請人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應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扣費義
務人，因未依限繳納而遭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依健保法第 85條裁處罰鍰。
聲請人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經用盡審級

救濟途徑後，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健

保法第 85條（下稱系爭規定）等規定牴
觸憲法，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判決主文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5條規定：「扣
費義務人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扣繳保險

對象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者，保險人得限

期令其補繳外，並按應扣繳之金額處一倍

之罰鍰；未於限期內補繳者，處三倍之罰

鍰。」以應扣繳之補充保險費金額為計算

罰鍰金額之唯一標準，並處以固定倍數之

罰鍰，可能造成個案處罰顯然過苛而有情

輕法重之情形，不符責罰相當原則；於此

範圍內，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與

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公告之日起 2年內，
依本判決意旨檢討修正。於修正完成前，

相關機關及法院於個案適用系爭規定有顯

然過苛之情形，應依本判決意旨辦理。

二、其餘聲請不受理。

判決理由摘要

一、系爭規定係為節省健保資源之耗

費，充實健保財源，促進保險費負擔公平

性之正當公益目的而設

健保法第 31條明定就保險對象之經常
性薪資以外之所得，包括非所屬投保單位

給付之薪資等，收取補充保險費，並由同

法第 2條第 3款所定扣費義務人，於給付
所得予保險對象時，就源扣取及繳納；另

設系爭規定，就扣費義務人違反上開行政

法上作為義務者，課予制裁。上開扣費義

務透過所得給付端扣繳保險費，不僅收取

保費所需之人力、物力等成本遠較由保險

對象個別申報、繳納精簡，可減省健保資

源之耗費，且更能如實掌握保險費之正確

申報繳納，防免漏扣、短扣之情形，而有

助於充實健保財源及保險費負擔公平性等

繳保費金額龐大，但其他違規情節可非難

性輕微之情形，對非保險費繳納義務人而

僅係輔助保險人落實保險費收取之扣費

義務人，仍依應扣繳之保費金額計算罰鍰

金額，且以固定倍數裁處罰鍰而未預留裁

量空間，亦未設置罰鍰之合理最高額限制

或其他適當調節機制，即可能失之過苛。

綜上，系爭規定就違反扣費義務之扣費義

務人，以應扣繳之保費金額為計算違反扣

費義務罰鍰之唯一標準，並處以固定倍數

之罰鍰，而未斟酌個案違規之全部具體狀

況，依情節輕重定其處罰，且未設適當機

制防止個案過苛情形，於此範圍內不符責

罰相當之要求，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
則，與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有違。

（完整判決書請見憲法法庭網站）

國際司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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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司

法院謝銘洋代

理院長（圖左

1 0）1 月 3 0 日
接見德國公證

人公會 Claudia 
Carl副理事長
（左 9），及中
華民國公證人

公會全國聯合會趙之敏理事長（左 8）
一行，由司法院民事廳林俊廷廳長（左

11）、刑事廳李釱任廳長（左 12）等陪

【本刊訊】司法院王梅英副秘書長

（圖右 5）1月 29日接見世界正義工程
（World Justice Project）Alejandro Ponce

同，雙方就當前洗錢防制相關議題進行

經驗交流，現場互動熱烈，並期許未來

有更深入的交流。

執行長（左 6）及 Srirak Plipat印太地區
主任（左 5），由司法行政廳吳祚丞廳長
（右 4）、新聞及法治宣導處吳定亞處長

（右 3）、統計處陳憫處長（左
4）等陪同，雙方就世界正義
工程推動之「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的調查方法、
執行方式、資料處理與實際運

用等展開對話，並期盼持續深

化交流，攜手促進法治發展。

精進制度

【本刊訊】國民法官制度自 115年起擴
大案件範圍，將所犯最輕本刑 10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納入國民參與審判範圍。為

持續精進審判實務並強化程序穩定性，司

法院於 1月 29日召開「國民法官業務聯
繫會議」，由刑事廳李釱任廳長主持，邀

請全國一、二審法院辦理國民法官事務之

庭長、審判長、法官與會，針對制度運作

經驗進行深度交流。

本次召開會議之緣由乃因實務上對國民

法官法第 6條「例外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程序」之規定適用基準寬嚴不一，據此

司法院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委員會

具體建議司法院應聽取各級法院法官意見

及召開審檢辯專家諮詢會議，並於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增訂例外裁定不行國民參與

審判程序之具體適用基準。此外，鑑於實

務上因被告為外國人士，基於雙向通譯曠

日廢時，且難以確保通譯品質等因素，有

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本次會議

亦特別分享彰化地院如何利用「雙通譯」

搭配「無線傳譯科技設備」進行外國籍被

告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審理經驗。

會議中，與會者均踴躍分享實際操作適

用國民法官法第 6條第 1項第 3款至第 5
款之實務經驗，針對「案件情節繁雜或需

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

審判」、「量刑無重大爭議」、「其他有事

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等法律

要件提供寶貴意見，並分享如何透過慎選

證據，妥適為證據裁定及擬定審理計畫，

在準備程序進行詳盡之爭點及證據整理，

俾使審理程序之證據調查及辯論能夠有效

集中爭點，促進訴訟之順暢進行。

針對如何建立全國一致性的操作基準之

議題，與會者多贊同於施行細則內增訂裁

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適用基準，應

有助於減少實務法律適用之分歧，且均積

極對未來施行細則之擬定方向提供建言。

對此與會者多肯認國民法官法第 6條並未
賦予當事人或被害人家屬有程序選擇權，

且應在兼顧法官審判獨立之前提下訂定裁

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適用基準。

此外，鑑於國民法官制度自 115年起擴
大案件範圍，與會者提及為因應重大貪瀆

案件等案件已成為國民參與審判之適用範

圍，協助法官對國民法官說明複雜之法律

概念，善盡訴訟上照料義務，有必要針對

重大貪瀆案件等案件建立法律概念之說明

指引，且對彰化地院以雙通譯及無線傳譯

科技設備克服外籍被告法庭傳譯問題之實

踐案例持肯定立場，並認為若能推廣落實

此作法，應有助於降低實務裁定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程序之情形。

為使實務對國民法官法第 6條第 1項各
款事由之適用能夠符合國民法官法之制度

本旨，避免相同類型案件僅因法院裁定基

準不一，適用不同程序，不當影響國民參

與審判之權利，司法院期能透過在施行細

則建立具體及明確之適用基準，協助法官

兼顧個案審判之實際需要及國民法官之

制度本旨，進而提升實務操作的一致性與

程序安定性。此外，司法院亦將致力提供

第一線同仁充足的行政支援，期盼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讓國民法官制度運作更加順

暢，深化國民對司法的理解與信賴。

司法院召開國民法官業務聯繫會議 強化程序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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